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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70）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控股股東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披露規定
而作出。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為充分發揮雙方各自優勢資源，應對多元化的市場需求，本著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和
公平、公正、對等的原則，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已通過雙方集團及╱或下屬控股附屬
公司開展互相持股等資本合作方式，實現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戰略合作。該戰略合
作對於推進上海「五大中心」建設，將上海打造成為國際航空樞紐和航運中心、以及深
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促進雙方未來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為進一步加
強後續合作事宜，經友好協商，東航集團與均瑤集團達成《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是東航集團的核心主業公司。本公司將會在合法合規、符合公司及股東整體利
益的前提下，依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指引，進一步與均瑤集團及╱或其下屬控股
附屬公司商談並落實具體合作事宜，加強與均瑤集團及╱或其下屬控股附屬公司在多
個領域的全方位合作。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是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雙方合作意向和合作原則的洽談結果。本
公司預期隨著《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項下具體合作項目的推進和落實，將會對本公司未
來的經營發展和資本結構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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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聯交所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披露規定而作出。

一、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簽訂的基本情況

2019年9月6日，本公司收到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東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東航集
團」）通知，東航集團與）和上海均瑤（集團）有限公司（「均瑤集團」）經友好協商，於
2019年9月6日在上海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或「框架協
議」）。

二、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各方基本情況及背景介紹

1、 東航集團是中國三大國有骨幹航空運輸集團之一，經過持續的產業結構調整和
資源優化整合，基本形成了以航空運輸產業為核心的較為完整的航空運輸產業
體系，具體包括航空運輸、航空地產、航空金融、配餐飲食及傳媒文化等八大
產業。東航集團法定代表人為劉紹勇先生。

2、 均瑤集團是以實業投資為主的現代服務業企業，現已形成航空運輸、金融服
務、現代消費、教育服務及科技創新五大業務板塊。均瑤集團法定代表人為王
均金先生。

3、 為充分發揮雙方各自優勢資源，應對多元化的市場需求，本著優勢互補、互利
共贏和公平、公正、對等的原則，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已通過雙方集團及╱或
下屬控股附屬公司開展互相持股等資本合作方式，實現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
戰略合作。該戰略合作對於推進上海「五大中心」建設，將上海打造成為國際航
空樞紐和航運中心、以及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促進雙方未來持續發
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為進一步加強後續合作事宜，經友好協商，東航集團與
均瑤集團達成《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截至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簽署之日，均瑤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合計持有本公司10%的A
股股份和10.23%的H股股份，佔本公司總股本的比例約為10.07%。因此，根據聯交
所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關聯人士。

三、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主要合作內容

1、 公司治理

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東方航空和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祥航空」）
《公司章程》的前提下，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將促成分別向對方下屬控股附屬公
司本公司和吉祥航空派駐一名董事，且將促成派駐董事擔任董事會戰略發展委
員會或戰略規劃委員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或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委員。在完
成上述董事聘任程序前，雙方董事人選以董事會觀察員身份列席對方董事會及
相關專門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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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合作

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將視對方為在航空運輸及相關領域的優先業務合作夥伴，
遵照對等、優先、公平、共贏的原則，依法合規地推進各項戰略合作具體事
宜。雙方將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成立由雙方下屬航空業上市公司主要領導為
組長的業務合作推進委員會，共同推進雙方在各個業務領域的全面戰略合作。

雙方將充分利用各自在渠道、研發、營銷等方面的優勢，在航空運輸市場營
銷、運行及服務保障、機務維修、物流及貿易、航空業相關金融服務及投資業
務、航空專業人才合作、航空業輔業及其他潛在合作領域實現業務合作發展，
充分整合雙方優質資源，實現共贏。

3、 其他事宜

框架協議自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或合同專用章之日起
生效。該協議有效期五年，期滿後若雙方未書面提出異議，自動續期五年。

框架協議約定的合作相關事項將在雙方充分溝通和協商基礎上開展實施，其他
未能在框架協議中約定的事宜由雙方後續友好協商後予以確定。

四、 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和均瑤集團下屬附屬公司吉祥航空總部和運營主基地均位於上海，戰略協
同優勢明顯。雙方開展戰略合作，將優化旅客出行體驗，加快推進上海「航運中心」
建設，積極服務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戰略。

五、 風險提示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是東航集團和均瑤集團開展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屬於雙方合作
意願和基本原則的框架性及意向性的約定。框架協議約定的合作事項或相關合作
安排及權利義務約定等具體合作事宜有待於雙方另行商議和約定，具體實施有待
雙方協調推進。因此，該協議的執行情況尚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暫無需提交公司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審議。本公司將在具體合作
事宜明確後，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規、規範性文件及本公司內部規章制度的規定和要求，履行相應的決策、審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如需）。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汪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9年9月6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劉紹勇（董事長）、李養民（副董事長）、唐兵（董事）、林萬里（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若山（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蔚華（獨立非執行董事）、邵瑞慶（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袁駿（職工董事）。


